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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全体人民所有的企业和它的重大使命 

曾飞 

关于国企，当务之急是必须明确：它是全体人民所有的企业，必须由能

够代表人民利益的经济机构和懂行的专业人员来治理，而不是作为行政部门

和“一把手”的附属品来管治；它的重大使命是担当垄断领域的中流砥柱和

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而不是充当某些利益集团牟取暴利的工具。“国企改

革”和“国企改制”绝不是把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国企统统廉价卖给官商勾

结的私人，化为他们的私产，让他们得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而是在依法

改制成有限公司之后，重点改革它的治理和经营管理，使之成为中国经济结

构中的核心力量。并且有制度保障国企的收益能够高效率地用于全体人民的

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和重点领域的再投资。 

国企是全体人民所有的企业，必须由人大授权的专业机构来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明确

界定“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经济”。也就是国企的产权和控制权归

全民所有。而不是直接归政府行政部门所有。如果政府行政部门要拥有国企

的产权和控制权，就必须有人大的授权才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行使十八项职权。其中与国

企的治理权没有直接关系的条文，而有间接关系的只有：（六）领导和管理

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十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政府行政部门治理国有企业并没有得到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的直接授权。因而缺乏法律依据。 

因此，在法治中国，就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授权由什么样的专

门经济机构来治理国企，国企的收益该依照怎样的规则来管理与使用。也就

是说，国企既然是全体人民的企业，就必须由人大授权的经济机构来治理。

比如由人大直接授权建立的的专业化的国资财团来治理。而不是由各级政府

行政部门直接拥有，由党政一把手来任意主宰，把国企收益视为政府或国企

自身的直接收入而随意花费。国企应当用企业法规范自己的行为，其中的国

有股份应该分红，而不能由企业任意留用，给国企高层发天价薪酬，给员工

发远远超过市场水平的薪酬，享受高额的福利待遇，用于炒地王扰乱国民经

济，牟取暴利，甚至用于奢侈浪费与腐败。人大有权通过专门法案把这些人

民和国家的收益用于经济重点项目、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授权

相应的政府部门或其他组织专项执行。把人民的财富真正用之于人民，而不

是落入少数有权势者的私人腰包，或政府的行政奢侈与浪费。对此，中国人

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曾经表示过：“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应该向其所有

者分红，而且所有者有权决定分还是不分和分多少。”而只有人大直接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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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机构才有权作为所有者的代表来参与国企的分红决定。 

而由人大直接授权建立的专业化的一批国资财团来治理国企的经济意义

更在于，唯有如此，中国才能举全国之力建构自己的经济航空母舰，与跨国

公司相抗衡，主宰自己的经济命脉，营造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而避免中国

经济沦为世界跨国公司的附庸。 

国企的重大使命是担当垄断领域的中流砥柱和产业集群的龙头 

垄断领域，比如粮油市场、供水市场，垄断权维系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和

国家的安危。有报道说： 

“中国关于外资企业进入粮食流通领域的WTO过渡期已结束，跨国公司开

始进军中国粮食流通领域。在充斥着传言、阴谋论、神秘人物和资本的国际

粮食市场，‘ABCD’是江湖上最悠久的传说。” 

“这四个字母代表着四家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跨国粮商：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目前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都垄断性地控制在这四大粮商手

中。” 

有专家担心：“在跨国企业已掌控我国植物油定价权的情况下，如果进

一步取得粮食流通的控制权，会使我国失去粮价定价权，给我国粮食宏观调

控和粮食安全造成被动。”（2008年08月01日财时网-财经时报：《国际四大

粮商加速中国布局 专家担心失去定价权》） 

这不仅仅个别专家的担心，而应该是全体国民的担心。作为全体人民所

有的国企，在这些领域，就责无旁贷地必须发挥作用，控制这些领域的垄断

权不至于被外人所垄断，而危及国民经济和国家的安全。当然，历史的经验

也警示我们，如果对自己的国企治理不善，控制权落入了少数官僚和奸商的

手中，国企的垄断也会危及国民经济和国家的安全。因此就必须建构专门的

国企财团并依照法定的规则治理。 

这样的垄断领域还有资源、资金和商品流通的主渠道等等。尤其是石

油、粮油、电信、农资供销和已经被沃尔玛等外国公司控制的日用商品供应

渠道等，国企不能发挥它的作用，就是国家经济结构的一个软肋。国家的经

济就很容易受经济战的攻击而瘫痪。 

同时，产业集群模式已经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表现了它的改善管理、降

低成本、灵活机动、提高竞争力等充满活力的良好作用。其间的大型国企和

大型民企都能起龙头作用。当前是国资企业和国资控股、参股企业所发挥的

作用还差强人意，没有充分发挥它本来就可以起的作用，带起一大群中小企

业，搞活经济，促进充分就业，拉动内需，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这两个国企本来应该负起的重大责任，并没有被充分重视。反而是把精

力用于利用国企牟取暴利，并图谋通过国企私有化改制彻底把它变成少数人

手中的摇钱树。这状况实在是中国人的悲哀。 

改革重点：国企治理与经营管理 



企业在规范成有限公司之后，进行市场化经营，它的成败就在于企业治

理和经营管理，而不在于它属于国有还是私有；公司的资本属于全民还是属

于私人，并没有改变公司在市场中的运行规律。所谓国企的低效率，来源于

政治官员的直接插手和间接插手，使得职业经理人无法依照市场规律进行经

营管理。国企改制为有限公司之后，政府的直接插手可能减少了。但是间接

的第一把手指示，政府意志，甚至是安插官员的关系人、亲朋好友这样的间

接插手依然存在。在进一步改由人大会授权的专门经济机构来治理国企之

后，这种间接插手才可能消除。因而国资企业和国资控股、参股企业就可以

真正地市场化经营，成长为利国利民的伟大公司。 

在这些先决条件下，国企的成败与私企的成败就服从同一种规律，那就

是市场规律。企业的成败也就真正在于治理和经营管理，而不在其他。那

么，国企治理和经营管理的改革就必须提上日程，迅速提高到世界级的治理

和管理水平。逐步形成可以与西方财团相抗衡的中国国有财团的航母（建构

国有财团并且不排斥、歧视私有财团），以便在经济战中也获得重大优势。 

改革目的：调整好国企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合理位置 

当然国企具有与私企相似的使命。但由于它必须在垄断领域和龙头企业

两个方面负起更加特殊的使命，因此国企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位置也就更显

得突出。 

在垄断领域，比如粮油市场、供水市场、医药市场等，它就不能以营利

为主要目的。必须用不高于市场平均利润率的方式经营。以有利于整个市场

的繁荣稳定为自己的使命。因此必须彻底消除目标管理，而代之于使命管

理。 

在行业领域，作为龙头企业的国企，也必须注重在产业集群模式之下进

行经营。企业必须实施使命目标管理，而杜绝以利润目标考核为主的目标管

理。把以利润考核职业经理人并进行绩效奖励的那一套危害无穷的洋货扫地

出门，实施人性化管理、使命目标管理。职业经理人以自身的能力、素养和

完成使命-目标的综合评价来评定合理工资和奖励。但要限定企业高层收入与

员工收入的差距。 

这样改革的结果，使得国企能够真正在垄断领域和龙头企业两个方面负

起更加特殊的使命，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经济力量。从而优化国民经济

结构，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改革成果；把国企的盈余用于改善民生，提高内需，持续发展经济 

把重点转移到国企的治理和经营管理方面来的结果必然是国企的整体收

益更加丰厚，国企和私企，以至被带动起来的小生产者的产出都大幅度提

高。因此国家的税收必也会定水涨船高，国家行政费用不会短缺。而就业率

和民众收益的提高，以及把国企的很大一部分盈余用于改善福利与社会保

障，必然大幅度拉高内需。有了国内市场需求的强劲拉动的底气，中国的经

济就能够持续、稳健地发展。再加上依靠外需的支撑，就能锦上添花。 

总之是一句话，国企改革必须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一些

既得利益者的更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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